关于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目录文件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37号）、《云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34号）关于定期全面清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调整、修订与法律、法规或国家方针政策不相符合、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和政府依法履职不相符的行政管理依据，确保政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依据合法、程序合法、内容合法。寻甸县按《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市政府系统规范性文件全面清理工作的通知》（昆政办笺〔2025〕36号）文件及相关工作要求，全面启动行政规范性文件及政策文件清理工作。

对县政府及县政府办公室于2025年3月1日之前印发的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经起草（或责任）部门提出建议、合法性审查部门审核，现形成《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文件目录（征求意见稿）》，拟废止2件、继续有效1件，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1

